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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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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禾丰食品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暨催收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收购的日德电机（浙江）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
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合法债权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1、债权情况：

债权转让基准日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转让标的债权本金总额人民币
22044.61万元、相应利息罚息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益，其中：截至
基准日的利息为人民币19300.01万元，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情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况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8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
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
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8814864856
章先生 联系电话：18668067771
联系电话：(0571) 8977 3817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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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禾丰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宁腾金属工贸有限公司

杭州巨岛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久翔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宏果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嘉城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嘉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中金园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波

宁波

杭州

杭州

杭州

绍兴

杭州

绍兴

绍兴

绍兴

债权本金

1500.00

302.91

328.65

520.31

5,703.10

2,135.66

7,297.02

1,996.96

1,450.00

810.00

22044.61

利息

1371.53

356.82

443.91

1003.79

5871.27

1517

7625.29

493.59

128

488.81

19300.01

担保情况

姚宏霏、张家翎、宁波金銮禽蛋食品有限公司、余姚市姚氏菜类制品有限公司、余姚市
小曹娥镇禾丰辣椒产销专业合作社

朱康成、徐秀梅、周杰

沈国强、龚雪琴、钱益升、张芳、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其昌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恒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东田巨城置业有限公
司、杭州怡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炳荣、钱益花、钱益升、张芳、王勤松、徐英

农夫乐园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东田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东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怡
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钱益升、张芳、张可辰、朱正平、胡月珍、胡定超

绍兴市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供公司、宣哲、李红

绍兴市嘉元房地产开发有限供公司、宣哲、李红

浙江欣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惠通化纤有限公司、金勤超、陈素琴

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浙江嘉梦依集团有限公司、诸暨市大地纺织有限公司、章成义、章凤仙、章雄、包铁红

诸暨中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利忠、周招美

资产状况

抵押物一：宁波禾丰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小曹娥人和村的工业用房及土地。 抵押物二：余姚市姚氏菜类制品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余姚市小曹娥人和丘村
的工业用房及土地，。 抵押物三：余姚市小曹娥镇禾丰辣椒产销专业合作社名下位于余姚市小曹娥镇人和村的工业用地。地理位置交通相对不是很发达。

抵押物：周杰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江南路289号<4-6>、<4-15>、<4-28>等三套办公房。

抵押物：胡月珍、胡定超名下位于江苏省泰兴市江平路东国庆路北交叉口的商用房。整个酒店由泰兴市皇冠大酒店租赁，酒店装修较好，共十四层，其中地下一层为
车库、设备用房，一层为酒店大堂，二至四层为餐厅，五-六层为会议厅、宴会厅，七层为办公室、会议厅，八至十二层为客房，共有160个房间，十三层是仓库。

通讯员 海萱

不少楼盘在开盘售楼前，都会以预约、认购、付意向

金等方式来宣传楼盘、招揽客户。杭州的陈阿姨也想预订

一套房，但她近日却经历了“交钱容易退钱难”的尴尬。

今年3月，陈阿姨向海宁某房产公司预订了一套位于海

宁袁花的商品房，由于年纪较大，对一些合同条款也不熟

悉，在签协议时，陈阿姨误将“认购协议”理解为只是

“交钱占席位”，如果后期不想要了，还能将钱退回，于是

草草地签下协议并支付了5万元。

在之后与房产公司的沟通中，陈阿姨发现协议上写的

房子总价与当初口头所讲的价格不一致，当她向房产公司

提出质疑时，房产公司却告知陈阿姨应当以书面协议为

准。面对书面协议上比口头协议高出几十万的价格，陈阿

姨表示自己不愿意再购买，并要求房产公司退还先前支付

的5万元，但房产公司以协议上明确约定“违约没收5万

元”为由拒绝退款。无奈之下，陈阿姨只得一纸诉状将房

产公司告上法院。

海宁法院受理后，组织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以求用

最便捷的方式化解双方矛盾。经过双方充分的意见陈述和

协商沟通，最终在法官的劝说下，房产公司同意在一个星

期内退还陈阿姨5万元，并补偿陈阿姨部分利息损失。半个

月不到的时间，陈阿姨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随后，陈阿

姨用书面信函的方式向承办法官表达了感谢之情，并表示

自己对法院的办事效率和结果都非常满意。

法官提醒：
虽然陈阿姨的购房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但仍要

提醒广大购房户，在与房产公司签订以“认购”“意向

书”等为抬头的合同时，不能仅以协议抬头来判断协议

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商品房买卖的司法

解释，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只要具备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

容的，并已实际按约支付购房款的，该协议就可以认定

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一旦协议中将商品房的基

本状况、购买方式、总价、交付情况等主要内容予以

明确，该协议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商品房买卖合同，

一旦悔约，就需承担相应责任，而非简单退款就可行

的 。 所 以 ， 签 字 付 款 务 必 要 考 虑 清 楚 ， 莫 要 一 时 冲

动，草率行之。

为阻止同事提拔
“乱嚼舌根”
小心构成名誉侵权

有读者问：
对我积怨很深的同事马某，看到

我被提拔的公示后，为加以阻止，遂捏

造事实，散布我贪污受贿、和某领导

“上过床”、包养“男宠”等。虽然许多

人知道这些纯属子虚乌有，但也有不

明真相者对我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

至当面讽刺、挖苦、嘲笑我，致使我身

心受到严重伤害。

请问：马某“乱嚼舌根”的行为是

否构成侵权？

本报作答：
马某侵犯了你的名誉权，必须承

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

偿精神损失等民事责任。

名誉是指名望声誉，即一个公民、

一个法人的品德、才干、信誉等的社会

评价。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

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依

法所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应

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

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

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

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与之对应，可以发现马某之举具

备了承担侵权责任的要件：一方面，你

的名誉已经受到损害。即客观上有不

明真相者对你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

至当面讽刺、挖苦、嘲笑，致使你的身

心受到严重伤害。另一方面，马某的

行为违法。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第

一百一十条分别规定：“自然人的人身

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自然人

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

自主权等权利。”马某乱嚼舌根，捏造

并散布足以贬损你人格的事实，恶意

败坏你名誉，无疑与之相违。再一方

面，马某的行为与你的损害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即你的损害系马某乱嚼舌

根引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

系。第四，马某具有过错。即马某明

知自己的捏造并散布行为，会损害你

的名誉，影响你的公示，却为阻止你提

拔，希望相应后果的发生。

（颜东岳）

夏季是中小学生溺水事件高发期，溺水被称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今年暑期，湖

南各地多管齐下、疏堵结合，严防溺水事件发生。

新华社 曹一 作

买房“占坑”，不想要了可以退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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